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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发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安徽省
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经营服务性收费

目录清单（2024 年版）的通知

滁发改收费〔2023〕249 号

各县（市）发展改革委：

现将《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安徽省实行政府定价管理

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（2024 年版）的通知》（皖发改价

费〔2023〕535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严格按照省发展改革委要

求，对属于本级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加强日常监管，收费政

策有变动的，要及时动态更新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滁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3 年 11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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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安徽省实行
政府定价管理的经营服务性收费
目录清单（2024 年版）的通知

皖发改价费〔2023〕535 号

各市发展改革委，省有关单位：

为规范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行为，根据国家发展改革

委部署要求，省发展改革委对我省现行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

收费目录清单进行动态调整，形成了《安徽省实行政府定价管

理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（2024 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清单》），

现予以公布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《清单》规定的收费项

目、收费标准收费，不得擅自增设收费项目、扩大收费范围、

提高收费标准。

二、各地发展改革部门对《清单》中属于本级定价的收费

要加强日常监管，对收费政策有变动的，要及时动态更新，并

向社会公布。

三、本《清单》由省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。执行期间如遇

国家出台新政策，按国家新政策执行。《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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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公布安徽省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的

通知》（皖发改价费〔2022〕666 号）自本文公布之日起废止。

附件：安徽省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

清单（2024 版）

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3 年 11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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